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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办法

校政字〔2017〕33 号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我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促进学校心理

健康教育工作的规范化、专业化和科学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精神卫生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

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、《教育部、卫生部、共青团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

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，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、

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。学校领导、各学院、学生

处和广大教师均应重视并支持该项工作。

第三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：根据大学生的心理

特点，运用心理科学的各种手段和方式，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

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，帮助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，优化心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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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，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适应能力，预防和缓解心理问

题；帮助在校学生处理好适应环境、自我管理、学习成才、人际

交往、交友恋爱、求职择业、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各方面的矛

盾和困惑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。

第四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学校学生工作管理体系，实行

“学校—学院—班级”三级管理。学校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

导小组和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，负责全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

工作的总体规划、宏观指导和组织实施；各学院要建立完善由主

管学生工作领导负责、辅导员参加的学生心理辅导站，并明确专

人具体负责本院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；学院在各班班委设立

学生心理委员。通过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的三级组织机构，形

成我校多渠道、多层次、立体式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制。

第二章 工作机构

第五条 学校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。

第六条 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是学校组织实施心理健康

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的专门机构，从属于学校学生处。

第七条 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以服务学生、帮助学生排解

心理困扰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、开发学生心理潜能、促进学生

全面发展为宗旨。

第八条 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责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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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和专题讲座，传授心理调适知识

和方法，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，学会自我心理调

适，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，提高承受和应对挫折的能力以及社会

生活适应能力。

（二）开展各类心理咨询活动，帮助大学生排解、消除心理

困惑和心理障碍，进行危机干预，预防和减少心理危机事件的发

生。

（三）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和心理测量，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，

为学生了解个人能力、兴趣、人格、气质以及心理健康状况提供

服务，为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、团体辅导以及改进学校思想政

治教育工作提供资料和依据。

（四）编印心理健康教育刊物和资料，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网

页，建设和完善心理素质教育载体，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。

（五）进行心理知识和心理保健培训，建立和完善学校、学

院和班级三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，指导大学生心理协会开展

各种心理健康教育活动。

（六）进行学生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调查研究，为学

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信息服务、对策和建议。

第三章 工作内容与形式

第九条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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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展咨询，即帮助心理比较健康、无明显心理冲突、

能基本适应环境的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和开发潜能，提高学习和

生活质量，以获得更完善的发展。

（二）适应咨询，即帮助心理比较健康、但在学习生活中存

在各种烦恼和心理矛盾的学生解除困扰，减轻压力，改善和提高

适应能力。

（三）障碍咨询，即帮助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学生克服

障碍，缓解症状，恢复心理健康。对疑似精神障碍的学生，要作

出转介专业医疗机构的建议，并密切关注其后续诊治情况，为他

们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。

第十条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主要形式：

（一）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或专题讲座、报告；

（二）个别心理辅导和团体辅导；

（三）心理行为训练和团体培训；

（四）面谈咨询、现场咨询、电话咨询、书信咨询和网络咨

询；

（五）心理健康普查与心理测量；建立心理健康档案；

（六）专家现场讲座与咨询；

（七）指导大学生心理协会开展活动；

（八）组织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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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开展科研活动。

第十一条 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要充分利用校内的广播、

影视、计算机网络、板报、橱窗等宣传媒体和第二课堂活动等途

径，广泛宣传、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，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，

提高广大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。

第十二条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，根据不同

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，努力增强工作的针对性、适应性、

主动性和实效性。

第十三条 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

务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校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负

责解释。


